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簡字第2993號
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鄭秀鳳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選任辯護人  蕭盛文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江蘊生律師

上列被告因違反建築法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

3年度偵字第18051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鄭秀鳳犯建築法第九十五條之違法重建罪，處罰金新臺幣參萬

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。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辯護人江蘊生律師

於本院訊問中之陳述」（見本院卷第29頁）外，其餘均引用

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詳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

（一）核被告鄭秀鳳所為，係犯建築法第95條之違法重建罪。

（二）爰審酌被告明知其先前於屋頂違法搭建之金屬材質建築物

業於民國97年1月30日經主管機關依法強制拆除，竟仍於0

00年0月間於同址重新搭建，漠視建築法規保護公共安全

及市容觀瞻之立法意旨，所為應予非難。衡以本案違章建

築現已自行拆除完畢，此有現場照片2張在卷可佐（見偵

卷第51-52頁），考量被告前無任何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

案紀錄（見本院卷第9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

表），素行佳，暨其為防止屋頂漏水始搭建本案違章建築

之犯罪動機（見偵卷第70頁）、犯罪情節、手段，以及現

已將違章建築拆除回復原狀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

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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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緩刑宣告

　　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臺灣高等

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（同前卷頁），其因一時失

慮，致罹刑典，然犯後已將本案違章建築拆除並回復原狀，

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後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

犯之虞，前開對被告所宣告之刑，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

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併予諭知緩刑2年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

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

上訴書狀並敘明上訴理由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

議庭。

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    法　官　郭子彰
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林珊慧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建築法第95條

依本法規定強制拆除之建築物，違反規定重建者，處一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【附件】
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113年度偵字第18051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鄭秀鳳　年籍住居詳卷

    選任辯護人  江蘊生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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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蕭盛文律師

上列被告因違反建築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易

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　　

        犯罪事實

一、鄭秀鳳為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 段000 巷0 弄00號5 樓建物

    所有權人，明知其於民國97年1 月30日前某日時許，未經申

    請許可領得建築執照，即擅自僱工在上開建物5 樓頂部，搭

    建高度約2.7 公尺、面積約81.35 平方公尺之金屬材質建築

    物，業經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於97年1 月30日租用機械強

    制拆除，竟基於違反建築法之犯意，於000 年0 月間某日時

    許，未經申請許可領得建築執照，即在前址原地重新搭建高

    度約3 公尺、面積約100 平方公尺之金屬材質建築物，以供

    己使用。嗣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於113 年3 月5 日以拆

    後重建查報在案。

二、案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送本署偵辦。

        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：

   ㈠辯護人江蘊生律師於本署偵查中之陳述。

   ㈡證人即被告之子林忠志於本署偵查中之證述。

   ㈢建物所有權部查詢資料、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違建查報

     案件明細表、拆除違章建築結案報告單、違建建築拆除前

     後照片、違建認定範圍圖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97年1

     月29日函及113 年3 月5 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136098047號

     函、現況照片、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、

     航測影像圖各1 份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建築法第95條之違法重建罪嫌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  113　　年　  8　　月　   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　　  檢　察　官  蔡期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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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able-layout: fixe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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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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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/*overflow: hidden;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，把這個STYLE拿掉*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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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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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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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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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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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0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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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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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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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siz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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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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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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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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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100%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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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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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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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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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2993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鄭秀鳳






選任辯護人  蕭盛文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江蘊生律師
上列被告因違反建築法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18051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鄭秀鳳犯建築法第九十五條之違法重建罪，處罰金新臺幣參萬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辯護人江蘊生律師於本院訊問中之陳述」（見本院卷第29頁）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詳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（一）核被告鄭秀鳳所為，係犯建築法第95條之違法重建罪。
（二）爰審酌被告明知其先前於屋頂違法搭建之金屬材質建築物業於民國97年1月30日經主管機關依法強制拆除，竟仍於000年0月間於同址重新搭建，漠視建築法規保護公共安全及市容觀瞻之立法意旨，所為應予非難。衡以本案違章建築現已自行拆除完畢，此有現場照片2張在卷可佐（見偵卷第51-52頁），考量被告前無任何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案紀錄（見本院卷第9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，素行佳，暨其為防止屋頂漏水始搭建本案違章建築之犯罪動機（見偵卷第70頁）、犯罪情節、手段，以及現已將違章建築拆除回復原狀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緩刑宣告
　　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（同前卷頁），其因一時失慮，致罹刑典，然犯後已將本案違章建築拆除並回復原狀，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後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，前開對被告所宣告之刑，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併予諭知緩刑2年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敘明上訴理由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    法　官　郭子彰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林珊慧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建築法第95條
依本法規定強制拆除之建築物，違反規定重建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【附件】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113年度偵字第18051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鄭秀鳳　年籍住居詳卷
    選任辯護人  江蘊生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蕭盛文律師
上列被告因違反建築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易
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　　
        犯罪事實
一、鄭秀鳳為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 段000 巷0 弄00號5 樓建物
    所有權人，明知其於民國97年1 月30日前某日時許，未經申
    請許可領得建築執照，即擅自僱工在上開建物5 樓頂部，搭
    建高度約2.7 公尺、面積約81.35 平方公尺之金屬材質建築
    物，業經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於97年1 月30日租用機械強
    制拆除，竟基於違反建築法之犯意，於000 年0 月間某日時
    許，未經申請許可領得建築執照，即在前址原地重新搭建高
    度約3 公尺、面積約100 平方公尺之金屬材質建築物，以供
    己使用。嗣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於113 年3 月5 日以拆
    後重建查報在案。
二、案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送本署偵辦。
        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：
   ㈠辯護人江蘊生律師於本署偵查中之陳述。
   ㈡證人即被告之子林忠志於本署偵查中之證述。
   ㈢建物所有權部查詢資料、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違建查報
     案件明細表、拆除違章建築結案報告單、違建建築拆除前
     後照片、違建認定範圍圖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97年1
     月29日函及113 年3 月5 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136098047號
     函、現況照片、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、
     航測影像圖各1 份。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建築法第95條之違法重建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  113　　年　  8　　月　   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　　  檢　察　官  蔡期民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2993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鄭秀鳳



選任辯護人  蕭盛文律師
            江蘊生律師
上列被告因違反建築法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
3年度偵字第18051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鄭秀鳳犯建築法第九十五條之違法重建罪，處罰金新臺幣參萬元
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。
    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辯護人江蘊生律師
    於本院訊問中之陳述」（見本院卷第29頁）外，其餘均引用
    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詳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（一）核被告鄭秀鳳所為，係犯建築法第95條之違法重建罪。
（二）爰審酌被告明知其先前於屋頂違法搭建之金屬材質建築物
      業於民國97年1月30日經主管機關依法強制拆除，竟仍於0
      00年0月間於同址重新搭建，漠視建築法規保護公共安全
      及市容觀瞻之立法意旨，所為應予非難。衡以本案違章建
      築現已自行拆除完畢，此有現場照片2張在卷可佐（見偵
      卷第51-52頁），考量被告前無任何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
      案紀錄（見本院卷第9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
      ，素行佳，暨其為防止屋頂漏水始搭建本案違章建築之犯
      罪動機（見偵卷第70頁）、犯罪情節、手段，以及現已將
      違章建築拆除回復原狀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
      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緩刑宣告
　　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臺灣高等
   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（同前卷頁），其因一時失慮
    ，致罹刑典，然犯後已將本案違章建築拆除並回復原狀，本
    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後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
    之虞，前開對被告所宣告之刑，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依
    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併予諭知緩刑2年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
   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
    上訴書狀並敘明上訴理由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
    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    法　官　郭子彰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林珊慧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建築法第95條
依本法規定強制拆除之建築物，違反規定重建者，處一年以下有
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【附件】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度偵字第18051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鄭秀鳳　年籍住居詳卷
    選任辯護人  江蘊生律師
                蕭盛文律師
上列被告因違反建築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易
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　　
        犯罪事實
一、鄭秀鳳為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 段000 巷0 弄00號5 樓建物
    所有權人，明知其於民國97年1 月30日前某日時許，未經申
    請許可領得建築執照，即擅自僱工在上開建物5 樓頂部，搭
    建高度約2.7 公尺、面積約81.35 平方公尺之金屬材質建築
    物，業經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於97年1 月30日租用機械強
    制拆除，竟基於違反建築法之犯意，於000 年0 月間某日時
    許，未經申請許可領得建築執照，即在前址原地重新搭建高
    度約3 公尺、面積約100 平方公尺之金屬材質建築物，以供
    己使用。嗣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於113 年3 月5 日以拆
    後重建查報在案。
二、案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送本署偵辦。
        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：
   ㈠辯護人江蘊生律師於本署偵查中之陳述。
   ㈡證人即被告之子林忠志於本署偵查中之證述。
   ㈢建物所有權部查詢資料、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違建查報
     案件明細表、拆除違章建築結案報告單、違建建築拆除前
     後照片、違建認定範圍圖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97年1
     月29日函及113 年3 月5 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136098047號
     函、現況照片、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、
     航測影像圖各1 份。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建築法第95條之違法重建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 113　　年　  8　　月　   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  檢　察　官  蔡期民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2993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鄭秀鳳



選任辯護人  蕭盛文律師
            江蘊生律師
上列被告因違反建築法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18051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鄭秀鳳犯建築法第九十五條之違法重建罪，處罰金新臺幣參萬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。
    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辯護人江蘊生律師於本院訊問中之陳述」（見本院卷第29頁）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詳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（一）核被告鄭秀鳳所為，係犯建築法第95條之違法重建罪。
（二）爰審酌被告明知其先前於屋頂違法搭建之金屬材質建築物業於民國97年1月30日經主管機關依法強制拆除，竟仍於000年0月間於同址重新搭建，漠視建築法規保護公共安全及市容觀瞻之立法意旨，所為應予非難。衡以本案違章建築現已自行拆除完畢，此有現場照片2張在卷可佐（見偵卷第51-52頁），考量被告前無任何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案紀錄（見本院卷第9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，素行佳，暨其為防止屋頂漏水始搭建本案違章建築之犯罪動機（見偵卷第70頁）、犯罪情節、手段，以及現已將違章建築拆除回復原狀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緩刑宣告
　　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（同前卷頁），其因一時失慮，致罹刑典，然犯後已將本案違章建築拆除並回復原狀，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後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，前開對被告所宣告之刑，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併予諭知緩刑2年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敘明上訴理由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    法　官　郭子彰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林珊慧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建築法第95條
依本法規定強制拆除之建築物，違反規定重建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【附件】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度偵字第18051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鄭秀鳳　年籍住居詳卷
    選任辯護人  江蘊生律師
                蕭盛文律師
上列被告因違反建築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易
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　　
        犯罪事實
一、鄭秀鳳為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 段000 巷0 弄00號5 樓建物
    所有權人，明知其於民國97年1 月30日前某日時許，未經申
    請許可領得建築執照，即擅自僱工在上開建物5 樓頂部，搭
    建高度約2.7 公尺、面積約81.35 平方公尺之金屬材質建築
    物，業經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於97年1 月30日租用機械強
    制拆除，竟基於違反建築法之犯意，於000 年0 月間某日時
    許，未經申請許可領得建築執照，即在前址原地重新搭建高
    度約3 公尺、面積約100 平方公尺之金屬材質建築物，以供
    己使用。嗣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於113 年3 月5 日以拆
    後重建查報在案。
二、案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送本署偵辦。
        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：
   ㈠辯護人江蘊生律師於本署偵查中之陳述。
   ㈡證人即被告之子林忠志於本署偵查中之證述。
   ㈢建物所有權部查詢資料、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違建查報
     案件明細表、拆除違章建築結案報告單、違建建築拆除前
     後照片、違建認定範圍圖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97年1
     月29日函及113 年3 月5 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136098047號
     函、現況照片、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、
     航測影像圖各1 份。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建築法第95條之違法重建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 113　　年　  8　　月　   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  檢　察　官  蔡期民


